2024年度南京市农产品质量检测院

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

为贯彻落实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重要精神，提高财政政策绩效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依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2025年南京市市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清单的通知》（宁财绩〔2025〕106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对2024年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工作绩效评价如下。

一、单位概况
（一）基本情况
市农产品质量检测院于2014年4月12日由市编委批准成立，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主管部门为市农业农村局，核定人员编制30人，2024年底在编在岗20人。院内设办公室、业务室和检测室。主要职能：承担全市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样检测、主要农作物种子和肥料等农业投入品检验检测工作，指导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，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技术支持。
（二）资金情况

2024年我院年初财政预算批复937.68万元，全年预算1036.04万元，决算收入1036.37万元，全年收入合计1036.37万元，全年实际支出1036.04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653.28万元、公用经费支出29.12万元、项目经费支出353.64万元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1.落实省、市下达各类抽检任务，开展省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工作，完成植物源农产品、畜禽产品、水产品、农业投入品、种子等样品检测3300批次以上。

2.保持251项检测能力参数（不重复参数），巩固提升检验检测能力。

3.加强检验检测专业团队建设，检验报告一般性差错率（非结论或数据错误）小于2%，严重差错率（结论和数据错误）为0。
二、评价工作简述
（一）评价目的

通过本次整体绩效评价，考察2024年我院整体运行状况及目标达成情况，加强我院绩效管理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保障各项检验检测工作顺利推进，持续为全市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可靠技术支撑。

（二）评价原则与方法

评价原则：整体绩效、公开公正、科学规范、客观准确、重点突出。

评价方法：公众评价、整体核查、定性与定量结合。
（三）评价结果

在学习理解相关绩效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对照整体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内容，以100分为满分，细化评价指标内容、给定各指标分值。2024年度我院整体绩效自评得分为98.5分（评分情况详见附表）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

1.明确绩效自评价范围与具体内容，严格按照市农业农村局要求开展整体绩效评价工作。

2.对院所有经济活动进行详细核查，核实绩效管理与资金使用情况，听取各科室对支出绩效评价的意见与建议，收集与绩效评价相关的资料文书。

3.研究绩效评价指标，对照《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宁财绩〔2020〕260号）进行分析、细化内容、拟定分值，并完成自评。

4.编写绩效评价报告。

三、2024年绩效分析
（1） 完成年度监测任务

本年度，我院扎实推进省、市级农（畜、水）产品质量安全例行（风险）监测和监督抽查工作，全年开展植物源农产品、畜禽产品、水产品抽样3807批次；开展农、畜、水产品及农业投入品等样品检验检测4060批次，完成年度绩效目标123.03%。

（2） 顺利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

一是顺利通过省市场监管局组织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现场评审，获批了26个产品、8小类297项不重复参数检验检测能力；二是对照部、省级监测最新要求，拓展了58项新增参数检测方法；三是结合农产品品质提升行动要点，在现有仪器条件下组织建立稻米中 5 项品质指标检测技术。
（三）持续强化检测能力建设

一是全年监测工作中，检验报告一般性差错率（非结论或数据错误）小于2%，严重差错率（结论和数据错误）为0；二是组织参加部省农业主管部门组织的2024年度能力验证考核，5大类92项次考核内容均一次性通过。
（四）持续抓好安全工作

一是压紧压实安全责任。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年度安全生产计划，按时召开安全生产季度例会、专题会议，切实加强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；二是紧盯重点领域安全隐患。以实验室安全管理为重点，严格危化试剂管理，常态化落实易制爆与危化品试剂月度盘库、产废月度申报、安防设施巡查等工作；三是强化安全宣传教育。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国家、省市安全生产文件精神，及时宣贯应急、环保、公安等监管部门工作要求，提高全员安全意识；通过专家授课、应急演练等方式，加强安全教育培训，不断提升安全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四、存在问题
一是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还不够精细，内部控制相关培训还有待加强；二是当前检验检测技术类别多、发展快，亟需培养综合性检验检测人才。
五、下一步打算
一是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，定期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培训及评价工作，不断促进单位内部控制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；二是组织参加院内外各类培训，认真学习国家、省市检验检测、安全生产等相关要求及实操技巧。积极搭建人才交流平台，推动“以老带新、以新促老”帮带模式，加强与相关高校、科研单位、生产企业等合作交流，为职工充分提供科研、科普等领域培训及锻炼机会，努力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综合性检验检测人才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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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农检院2024年度整体绩效评价评分表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
	三级指标
	分值
	指标说明
	评价要点
	自评得分
	备注

	A部门决策（15分）
	A1决策机制
	6
	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
	2
	
	　
	2
	

	
	
	
	A12决策流程的科学性
	2
	
	　
	2
	

	
	
	
	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
	2
	
	　
	2
	

	
	A2中长期规划
	3
	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
	2
	
	　
	2
	

	
	
	
	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
	1
	
	　
	1
	

	
	A3年度工作计划
	3
	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
	2
	
	　
	2
	

	
	
	
	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
	1
	
	　
	1
	

	
	A4部门预算编制
	3
	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
	1
	预算编制指“内部预算编制”，“科学”衡量制度设计，“规范”衡量流程执行
	　
	1
	

	
	
	
	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
	2
	预算编制指“内部预算编制”
	　
	2
	

	B部门管理（20分）
	B1预算执行
	5
	B11部门预算执行率
	2
	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
	　
	2
	

	
	
	
	B12专项资金执行率
	1
	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
	　
	1
	

	
	
	
	B13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
	1
	“三公”经费使用超支扣分，若不超支则不扣分
	　
	1
	

	
	
	
	B14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
	1
	预决算是否在“双平台”进行公开，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
	
	1
	

	
	B2收支管理
	3
	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
	2
	
	　
	2
	

	
	
	
	B22收支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
	1
	
	　
	1
	

	
	B3资产管理
	3
	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
	2
	
	　
	2
	

	
	
	
	B32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
	1
	
	　
	1
	

	
	B4政府采购管理
	3
	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
	2
	
	　
	1.5
	

	
	
	
	B42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
	1
	
	　
	1
	

	
	B6内部控制管理
	3
	B6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
	1
	
	是否有内部控制制度
	1
	

	
	
	
	B6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
	1
	
	通过重新执行程序评价内控是否有效
	1
	

	
	
	
	B63内部控制监督评价
	1
	
	是否有单位内部内控评价报告
	1
	

	
	B7预算绩效管理
	3
	B71组织管理情况
	1
	主要包含制度建设、职能配置、分行业的指标体系
	制度健全
	1
	

	
	
	
	B72工作开展情况
	1
	包含事前评估、目标管理、跟踪评价、自评价和整改落实
	建立指标体系；开展评价工作
	1
	

	
	
	
	B73绩效信息公开
	1
	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“双平台”进行公开
	及时进行公开，内容按要求公开
	1
	

	C部门履职部门职能履职情况)（30分）
	C1重点工作1完成情况
	30
	高质量完成年度农产品监测工作
	10
	
	高质量完成年度农产品监测工作
	10
	

	
	
	
	省、市任务检测结果准确
	10
	
	省、市任务检测结果准确
	10
	

	
	
	
	省、市任务检测按时完成
	10
	
	省、市任务检测按时完成
	10
	

	D履职绩效（30分）
	D1经济效益
	5
	D11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	5
	
	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	4.5
	

	
	D2社会效益
	10
	D21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	10
	
	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	10
	

	
	D3生态效益
	10
	D31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	10
	
	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	10
	

	
	D4满意度
	5
	D41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
	5
	按收集到的服务对象的满意率计算得分（5分）
	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
	5
	

	E可持续发展能力（5分）
	E1人力资源建设情况


	1
	E11设置人才培养计划
	2
	
	设置人才培养计划
	1.5
	

	
	
	2
	E12人才选拔运用
	1
	
	人才选拔运用
	1
	

	
	
	2
	E13激励措施
	2
	
	　
	2
	

	F加减分项（≤5分）
	F1加分项
	+5
	F11部门（单位）受到嘉奖
	+5
	部门（单位）受到国务院、省级、市级嘉奖
	受到国务院嘉奖加3分，受到省级嘉奖加2分，得到市级考核一等奖加1分，得到市级考核二等奖加0.5分；同一项工作不累计加分
	0
	

	
	F2减分项
	-5
	F21部门（单位）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
	-5
	部门（单位）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
	酌情扣分
	0
	

	1
	--
	100
	--
	100
	--
	--
	98.5
	




